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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報名作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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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技能檢定補助規定與限制

一、 補助資格與次數限制

項目 規定內容

多重身分 具有二種以上特定對象身分者，申請補助當次請擇一身分別辦理。

計算起始日 補助次數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計算。

補助總次數 無論以何種身分申請，各補助項目最多補助 3 次。

同一職類限制 同一職類同一級別 (職類代號 5 碼相同且級別相同者) 以補助 1 次為限。

特定職類限制
氬氣鎢極電銲、一般手工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 職類之術科測試費，限
補助『單件』費用。

查詢方式 補助紀錄及剩餘次數可至技檢中心網站查詢。

二、 申請補助後缺考的處置

情況 處置結果

經審查同意補助，但未參加學科
或術科測試者 (102年1月1日起)

不得再申請該缺考職類尚未補助之項目。

補助次數扣減
另扣減補助次數 1 次 (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
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照費等 4 項目均扣減
1 次)。

僅申請證照費補助者
經審查同意後未參加學科或術科測試，不扣減補
助次數。



特定對象補助紀錄及剩餘補助次數查詢
https://eservice.wdasec.gov.tw/WWW/C105Q
（＊有關補助紀錄及剩餘補助次數查詢，請至技檢中心網站查詢(https://www.wdasec.gov.tw)     
「技能檢定/技能檢定報檢流程與費用/特定對象補助次數查詢」。

1.輸入個人資料(輸入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及驗證碼)

2.下方即會顯示已申請狀態及
剩餘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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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ervice.wdasec.gov.tw/WWW/C10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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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免繳費補助依據「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簡稱補助要點)辦理。

三、 查詢路徑

•網站： 技檢中心網站 (https://www.wdasec.gov.tw)
•路徑： 技能檢定 / 檢定資訊查詢與下載 / 檢定資訊查詢 / 特定對象補
助資格作業查詢

本項僅補助證照費。
請注意：報名時仍須繳
納報檢費並檢附資格文
件，待學、術科均及格
後始予補助，恕不接受
事後申請。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報名資格審查費 150元 
學科測試費 190元 

術科測試費 
請參照簡章各職類收費標準 

*計算方式：一般報檢人繳款金額扣除 340元（含學科測試費 190
元及報名資格審查費 150元），即為術科測試費。 

證照費 160元 

免繳費申請書填寫重點說明
 親簽部分字跡不可潦草，不可使用鉛筆

 須由申請人本人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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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使用115年當年度申請書

• 填寫補助申請書如有塗改，請簽名或加蓋私章。

• 個人基本資料欄位都必須填寫完整。

• 報名日期、職類(代碼)、級別亦同。

• 戶籍地址請依照身分證背面地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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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居留證正反面影本需清晰，不可
裁切到邊界不完整

與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
居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提供有效
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身分別為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
證明正反面亦直接貼在申請書背面。

免繳費申請書填寫黏貼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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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裁切



申請補助對象身分別
1. 獨力負擔家計者

2. 中高齡失業者 /高齡失業者

3. 身心障礙者

4. 原住民

5. 低收入戶

6. 中低收入戶

7. 更生受保護人

8. 長期失業者

9. 二度就業婦女

10. 家庭暴力被害人

11. 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12. 職業災害失能勞工

13. 街友

14.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目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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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力負擔家計者-應檢附證明文件

※新式戶口名簿不限定申請日期，
但須為最近一次補換發之新式戶
口名簿(含詳細記事)，影本即可※

完整性：戶口名簿影本
務必包含「詳細記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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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必備申請表件

文件名稱 備註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
助申請書

(附件 34-1)必須填寫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 需提供正、反面影本。

二、 身份特殊者需額外檢附文件

申請人身份 額外檢附文件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或大陸
地區人民 (獲准居留者)

1. 有效之居留證明文件。
2. 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三、 戶籍資料與切結書要求

戶籍資料要求 狀況說明

全戶(新式)戶口名簿
影本

需含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

配偶不同戶籍者 須檢附另一方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人與受扶養親屬
不同戶籍

須檢附兩戶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戶內有年滿 15歲至
65歲親屬

應檢附**「獨力負擔家計者切結書」** 
(附件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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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扶養條件與證明文件要求

一、 獨自扶養主要條件 (符合其一即可)

類別 核心條件 細項情形 (擇一)

(一) 配偶關係變動
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
親屬。

1. 配偶死亡/失蹤(協尋逾6個月)。
2. 離婚/受家暴提起離婚之訴。
3. 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服
義務役/替代役。
4.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
致不能工作。
5. 其他經公立就服機構認定或社
政單位轉介之特殊情況。

(二) 未婚獨立撫養
因未婚且家庭內無同居關係成
員，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
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

【註】說明:你（報檢人)你的
孩子（卑親屬）

(三) 法定扶養義務喪失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因
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
病或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而
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
血親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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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扶養親屬「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要求

年齡/狀態 證明文件要求 (全戶戶籍內扶養親屬)

15 歲至 25 歲 (含) 以下在學
檢附在學證明文件。
(不含空中大學、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夜間
/假日上課、遠距教學等)。

因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致不能
工作

1.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
2. 報名日起前 1 個月內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文件
(證明罹患重大傷病須治療/療養 3 個月以上，致不
能工作)。

其他必要文件

1. 報名日前 1個月內開立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及明細 (無投保紀錄者須開立無投保紀錄
證明)。
2. 受扶養人之無工作切結書 (附件 34-2)。



獨力負擔家計者切結書適用原則：

• 申請人戶籍內載有其他年
滿 15 歲至 65 歲的親屬。

• 申請人與受扶養人共同生
活（但寄居他戶）確實無
工作能力，故無法分擔家
計。

• 申請人務必親簽，並填寫
個人資料並切結申請(報名)
日期，如有塗改請修正後
蓋私章或在旁親簽。

• 戶籍地址部分請填寫身分
證背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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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失業者/高齡失業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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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必備申請表件與身份證明

文件名稱 備註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附件 34-1) 必須填寫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 需提供正、反面影本。

特殊身份證明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須提供有效居留證明文
件及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四、 年齡計算方式
(足歲認定)

計算基準 說明

計算方式 以國民身分證登記之出生年月日為基準。

截止日期 計算至簡章公告該梯次「學科測試」之日期為止。

二、 失業者證明文件要求 (時效性重要)

文件類型 文件名稱 開立期限要求

求職/失業證明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出具之求職紀錄證明 (或求職登記表)。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投保紀錄 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切結書 無工作切結書 (附件 34-2)。

三、 失業者身分定義

身分類別 年齡範圍 必要條件

中高齡失業者 年滿 45 歲至 65 歲。 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高齡失業者 66 歲 (含) 以上。 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中高齡失業者/高齡失業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2-2)

以報名
日前1個
月內為
有效期

顯示未退保即
不符補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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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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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必備申請表件與身份證明

文件名稱 備註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附件 34-1) 必須填寫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 需提供正、反面影本。

特殊身份證明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須提供有效居留證明文
件及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二、 失業者證明文件要求 (時效性重要)

文件類型 文件名稱 開立期限要求

求職/失業證明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出具之求職紀錄證明 (或求職登記表)。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投保紀錄 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切結書 無工作切結書 (附件 34-2)。

三、 失業者身分定義

條件項目 具體要求

失業期間核計
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
以開立求職登記證明文件之日起算，核計至少前 1 年未參加勞工保險。

年資核計 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 6 個月以上。

工作意願 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長期失業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3-2)

若此期間有
1.未滿14日之勞保
2.公法救助之就業加保
可扣除工作日數後合併計算

勞
保
退
保
當
日

報
名
前
一
個
月
內
之
求
職
登
記

三年內

保險年資

合計
6個月
以上

一年以上

連
續
失
業
一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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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名
日前1個
月內為
有效期

長期失業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3-3)

※年資計算：

1.申請求職登記證明之日起算，
核計至少前1年未參加勞工保
險。

(求職登記日起→106/09/01)

2.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

(106/09/01 → 103/09/01)

090為訓字保，列計為失業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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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就業婦女：定義、期限與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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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度就業婦女身分定義

定義項目 具體要求

身分 婦女。

退出市場期間 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2 年以上。

求職登記 於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就業狀態 申請時尚未就業。

二、 「退出勞動市場期間」起算方式

狀況 起算點

有勞保投保紀錄者 自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

未有勞保投保紀錄者 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翌日起算。

三、 必備申請文件清單

文件名稱 備註及時效性要求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附件 34-1) 必須填寫並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 需提供正、反面影本。

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之證明文件 影本 (如：親屬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證明、戶口名簿證明結婚/生育等)。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紀錄證明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證明工作意願)。

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採線上列印須依 P.53 規定辦理)。

無工作切結書 (附件 34-2)，請勾選並敘明退出勞動市場之日期及具體事由。

特殊身份證明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須提供有效居留證明文件及
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無工作切結書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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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
 中高齡/高齡失業者

 長期失業者

 二度就業婦女

 獨立負擔家計者 -受扶養人
之無工作證明

• 申請人務必親簽，並填寫
個人資料並切結申請(報名)
日期，如有塗改請修正後
蓋私章或在旁親簽。

• 戶籍地址部分請填寫身分
證背面地址。



失業者身分認定排除條款 (投保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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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保狀態即為「就業中」之認定

投保類型 投保條件 認定結果

職業工會投保
(老年災保)

申請人檢附「老年災保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且顯示報名時投保於職業
工會未退保，且該工會為職災保險投
保者。

不符合失業者身分。

特別加保
申請人以本人名義投保特別加保，且
於報名時未退保者。

不符合失業者身分。

二、 核心原則提醒

•判斷基準： 報名當下，投保狀態若顯示仍有持續性職業關係或未退保，即視為就業中。

•影響： 投保狀態不符「失業者」身分者，將無法申請該身分別下的特定對象補助。



20

失業者相關身分別之補助申請注意事項

一、 適用對象

類別

年滿 65 歲以上者

已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

二、 特殊投保與證明文件

投保狀況
補助申請時
應檢附文件

文件開立期限

若再投保
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
(災保)

務請檢附**
「老年災保
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及
明細」**。

須為報名日前
1 個月內開立。

三、 核心重點提醒
•目的： 此規定旨在確認該類報檢人是否仍有有效的職
業災害保險投保，以利補助資格審核。
•關鍵文件： 文件名稱為「老年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及明細」，且須注意時效性 (報名前 1 個月內)。



補助申請：線上列印文件要求與勞保列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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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上列印證明文件之通用要求

項目 規定說明 關鍵操作

文件完整性 所附補助申請書及資格身分證明文件應完整清晰。 -

簽名/蓋章
經線上方式列印之證明文件 (如電子戶籍謄本、勞
保資料)，須逐頁簽名或蓋章。

-

欄位限制 不可隱藏身分證號等欄位資訊。
勞保資料不可設
定查詢日期起訖。

二、 勞保資料（勞保明細表及總表）線上列印步驟

步驟 A：登入系統
•路徑：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 (https://www.bli.gov.tw/index.html)
•專區： 「線上申辦/e化服務系統（需登入）/個人申報及查詢/個人」專區。
步驟 B：列印勞工保險明細表
•功能： 進入「查詢」功能 → 保險異動查詢：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查詢設定： 依條件查詢：查詢全部 → 送出。
•列印設定： 列印格式選：PDF 列印 → 列印 → （請勿勾選隱藏欄位） 確定。
步驟 C：列印勞工保險總表
•功能： 進入「總覽」功能。
•列印設定： 於「勞工保險」右上角點選列印圖示 → （請勾選顯示身分證號/居留證統一證號） 確定。

重點風險提示：未逐頁簽章、隱藏身分證號、設定查詢起訖等行為，將導致文件
審核不合格。



身心障礙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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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應備文件名稱 規格與注意事項 備註

1 補助申請書
使用附件34-1正本填寫，須由申
請人親筆簽名確認

不得以影本替代

2 身分證明文件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或大陸

地區人民 (獲准居留者)：
(1)有效居留證影本
(2)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文件需清晰可辨
識，不得模糊或
裁切不全

3
身心障礙證
明

以下三種情形擇一提供：
● 無註記有效期限者：提供
證明影本
● 有註記有效期限者：效期須
涵蓋報名日期
● 已逾期但經展延者：須具
主管機關展延註記，且效期
須涵蓋報名日期

須提供正、反面
完整影本



• 持有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核發之學習障礙證明
文件之學習障礙者不
列入補助對象

• 僅能申請『身心障礙
者應考協助』

身心障礙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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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
能檢定補助申請書(附件
34-1)。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正、
反面）。

三.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本項
證明文件得由本部透過
系統介接查知者，免附)。

原住民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戶口名簿影本需記載有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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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3-1)

台灣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的低
收入戶證明都可以用。 名單內應有

應檢人名字

證明文件應於
當年度有效期
限內。

25

項目 應備文件 重點說明

1 補助申請書 附件34-1正本，須親筆簽名

2 身分證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身分資格證明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新北市需附社會福利資格證明）

📌📌 資格認定與文件規範
▪ 經社政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認定之低收/中低入戶
▪ 證明文件須具關防及首長簽章
▪ 申請人須為列冊人口

📌📌 文件有效性要求
▪ 證明文件須於「當年度有效期限內」
▪ 可檢附正本或影本
▪ 文件資訊須完整（姓名、身分證字號、列冊期間等）
▪ 資料不完整須補件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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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的中低收入
戶證明都可以用。

名單內應有
應檢人名字

限用當年度證明
文件，有限期限
應涵蓋報名日期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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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方式列印之證明文件，須
完整列印並逐頁簽名或蓋章

相關欄位資訊（如身分別、姓名、身
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列冊期間及列
冊人口等）須完整揭露，以利勾稽。
若提出的文件相關資訊有所缺漏時，
須請補充證明文件齊備完整資訊(ex
戶口名簿或直接申請證明書)



更生受保護人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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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應備文件 重點說明

1 補助申請書 使用附件34-1正本，須親筆簽名

2 身分證明文件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與國民結婚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

(獲准居留者)：
(1)有效居留證影本
(2)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3 更生身分證明
出監證明或由地方法院、地檢署或更生保
護會開立證明



【更生保護申請文件審核】不合格案例分析：
出監證明書未敘明完整法定更生事由

• 更生受保護人係指具下列情形
之一：

1. 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
2. 假釋、保釋出獄。
3. 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

分之執行。
4. 受少年管訓處分，執行完畢。
5. 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或軍事

審判法第140條，以不起訴為
適當，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

6. 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
之執行。

7. 受緩刑之宣告。
8. 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
9. 在保護管束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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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
助申請書(附件34-1)。

二. 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與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
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
區人民，提供有效之居留證明文
件及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三.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
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2. 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
保護令、緊急保護令)影本。

3. 判決書影本。

家庭暴力受害者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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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
助申請書(附件34-1)。

二. 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三. 未就學未就業切結書(附件34-4)。

四. 報名日前1個月內開立之勞保災
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

◎採線上列印勞保資料者，請依
「共通性說明及注意事項」第
4、5點規定辦理(P.53)。

五. 無學籍者，檢附國中畢業證書或
肄業證明文件；休學者，檢附休
學證明文件。

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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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係指國民中學畢業或肄業，
未就學係指雖有就學需求，但無法繼續升學或穩
定就學，致無學籍或休學中，若為就讀夜間部或
國際學校，不符補助資格。



•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
職業病，依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六條、勞工保險條
例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五
條規定領有失能給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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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失能勞工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一.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
能檢定補助申請書(附
件34-1)。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正、
反面）；與在中華民國
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
獲准居留之外國人或大
陸地區人民，提供有效
之居留證明文件及配偶
戶口名簿影本。

三.本部勞工保險局職業災
害失能給付核定公文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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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本件不符合資格✘√本件符合資格

範例資料來源：佑安顧問有限公司



• 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社會救助法列冊輔導
之街友。

34

街友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一.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
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附件34-1)。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正、
反面）。

三.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列
冊輔導之證明文件。
（本項證明文件得由
本部透過系統介接查
知者，免附）。



一. 因應貿易自由化受影響產業之勞工於參加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
辦理勞工相關訓練後，持有受訓證明文件報名
技術士技能檢定時，得申請一次學科測試費、
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及證照費補助。

二. 申請人應附資格證明文件：

1. 因應貿易自由化受影響產業之勞工參加技
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2.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3.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自辦、
委託或補助辦理勞工相關職業訓練之受訓
證明文件。

（本項受訓證明文件得由本部透過系統介
接查知者，免附）

◎有關因應貿易自由化受影響產業之勞工受訓紀錄，
請至技檢中心網站
(https://www.wdasec.gov.tw)/技能檢定/檢定
資訊查詢與下載/檢定資訊查詢/因應貿易自由化
受影響產業之勞工受訓紀錄查詢。

因應貿易自由化受影響產業之勞工
應檢附證明文件認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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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屬受



THE END







☆反毒宣導☆

☆吸毒是一種罪孽，不但導致個人身體衰頹，智能減退，道德淪喪抑且貽毒子孫。

☆煙毒之為害，重者喪生，經者傾家蕩產，影響社會治安至深且鉅，實為犯罪之淵藪。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製造販賣運輸、第一級毒
品或鴉片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煙毒對於人類身心健康的戕害，至為嚴重，一經沾染，就好像魔鬼附身。

☆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請拒絕毒品誘惑。

☆檢舉吸毒販毒的人，政府絕對保密，而檢舉人也可以得到很高的獎金。

☆檢舉吸毒或販毒是每一個國民愛護國家民族的責任。

☆舉發吸毒、販毒，政府訂有獎勵辦法，請踴躍向治安機關檢舉。

☆秘密檢舉吸毒、販毒，請撥電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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